附件1

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2013年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表
	编号
	招聘岗位
	人数
	招聘对象
	学历学位
	本科专业要求
	硕士专业要求
	具体条件

	01
	语文

专业教师
	1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汉语言文学
	文学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；2、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2年及以上。

	02
	体育

专业教师
	1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运动训练
	体育学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；2、体育类院校毕业；

3、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2年及以上。

	
	
	
	
	
	体育教育
	
	

	03
	音乐

专业教师
	2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音乐学
	音乐与舞蹈学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；2、艺术类院校毕业；

3、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。

	
	
	
	
	
	音乐表演
	
	

	04
	舞蹈

专业教师
	1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舞蹈学
	艺术学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；2、艺术类院校毕业；

3、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。

	05
	法律

专业教师
	1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法学
	法学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；2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。

	06
	会计

专业教师
	1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会计学
	经济学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；2、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。

	
	
	
	
	
	财务会计教育
	
	

	07
	动漫

专业教师
	2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美术学
	美术学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；2、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。

	
	
	
	
	
	动画
	
	

	08
	市场营销

专业教师
	1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市场营销
	工商管理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；2、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。

	
	
	
	
	
	国民经济管理
	
	

	09
	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

教师
	1
	社会人员
	全日制本科

（学士）以上
	机械制造工艺教育
	机械工程（车辆工程方向）
	1、年龄≤35周岁，高级职称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；2、具有汽车维修中级职称或技师以上资格证；

3、在高中阶段及以上全日制学校从事本专业教育或相关行业工作经验2年及以上。

	
	
	
	
	
	汽车维修工程教育
	
	

	
	
	
	
	
	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
	
	


备注：专业名称按教育部专业目录为准。
